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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2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承辦人：調府教師 林冠瑩
電話：04-7531842
傳真：04-7283264
電子信箱：cb089126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田中鎮大安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3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4005358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修訂實施計畫（計1個電子檔） (376470000A_1140053589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修訂本縣114年度語文競賽教師指導技巧研習實施計

畫1份，請協助公告並轉知所屬人員，活動期間並請惠予

參加教師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語文藝術中心運作實施計畫及本府114年2月4日府

教社字第1140035468A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國語朗讀講師變更為黃千洪老師。

三、旨揭研習共6場次，每場次以50人(作文、國語字音字形40

人)為原則，以114年度指導學生參加本縣語文競賽之指導

老師及參賽教師為優先；若有餘額，再開放本縣各國中小

有興趣之教師報名參加。

四、旨揭研習報名日期自114年2月26日(星期三)起，請欲參加

之本縣教師最遲於各場次研習前1日(即研習當週星期五)中

午前逕至全國教師進修網完成報名，每場次全程參與之教

師，核予3小時研習時數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縣立高中、國立彰化高級中學、國立
彰化女子高級中學、國立員林高級中學、國立鹿港高級中學、國立溪湖高級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1140000347

■■■■■■教導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2/1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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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、國立永靖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崇實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秀水高
級工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彰化高級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農工職業學校、國
立二林高級工商職業學校、國立員林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北斗高級家事
商業職業學校、國立和美實驗學校、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
彰化縣私立精誠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大慶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正德學校財團法
人彰化縣正德高級中學、彰化縣私立達德高級商工職業學校、彰化縣私立文興高
級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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